全州县农业农村局

全州县财政局
    全农报〔2025〕41号
关于上报2025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计划及项目计划的请示

全州县人民政府：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桂整合〔2025〕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实际情况，县农业农村局与县财政局联合拟定了资金分配计划及项目计划。现将2025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计划及项目计划请示如下：

2025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总额3048万元,其中中央资金686万元，自治区资金2362万元。

产业类项目资金..................................................2611万元

（中央资金686万元、自治区资金1925万元）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1050万元
（自治区资金）

产业发展项目资金............................................1561万元

（中央资金686万元、自治区资金875万元）

二、非产业类项目资金........................437万元（自治区资金）

（一）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补贴............258万元(自治区资金）

（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资金.......179万元（自治区资金）

妥否，请批示。

附件：1.桂林市全州县2025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项目计划表

2.桂林市全州县2025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脱贫人口稳岗就业补助项目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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